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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种设备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开工告知办事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盈江县行政区域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规定的锅炉、压力容器(含气瓶)、压力管道、电梯、起重机械、客运索道、大型游乐设施、场（厂）内专用机动车辆的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开工告知申请。
二、受理条件

1.具有与所安装、改造、修理相关特种设备的许可资质；

2.具有与所安装、改造、修理相关特种设备相适应的技术人员和检验人员；

3.必须是取得许可生产并经检验合格的特种设备；

4.特种设备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齐全；

5.特种设备安装、改造、修理的施工方案；

6. 使用者的合法身份证明。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

办事窗口：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8:00—11:30，下午14:30—17:30

四、申请材料

特种设备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开工告知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提交材

料名称
	原件
/
复印件
	纸

质

/

电

子

文

件
	份数
	新办

	1
	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告知单
	原　件
	纸质
	4
	√

	2
	生产者的营业执照及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
	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	3
	质量证明书（合格证）
	原件及
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	4
	监检证书
	原件及
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	5
	相关技术资料和文件
	原件及
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	6
	安装改造维修单位的营业执照及特种设备

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
	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	7
	安装人员资质证
	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	8
	安装改造维修施工方案
	原　件
	纸质
	1
	√

	9
	使用单位营业执照或者身份证明
	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	10
	特种设备买卖合同
	原件及

复印件
	纸质
	1
	√


注：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
五、审批时限

法定时限：5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1个工作日
六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
受理结果：受理告知
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
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
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0692-8186378，监督电话 0692-8180233
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盈江县市场监督和城乡管理综合执法局
附件  特种设备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开工告知办事流程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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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受理（发放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）





告知材料审核结果





发放《补正材料通知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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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（发放《受理通知书》1个工作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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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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